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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劳模津贴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经济工作部

填报人：凌向中

联系电话：3276278

填报日期：202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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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落实劳模待遇，切实贯彻落实人才强市战略和

我市人才工作的要求和部署，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模的浓厚

氛围，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对市直退休的 2000 年及

以前并在世的部级劳模、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2001 年及以前受表彰并在世的江门市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和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按季度发放劳模津贴。

1、2000 年及以前并在世的部级劳模、先进工作者和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共 26 人，每人每月 200 元，全年共

62400 元；

2、2001 年及以前受表彰并在世的江门市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和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共 27 人，每人每月

100 元，全年共 32400 元。

二、自评情况

按照省总工会《关于部级劳动模范、生产工作者（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提高荣誉津贴标准的复函》（粤工办函【2013】

1 号）及江门市总工会、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联合下发的《关于提高部级劳动模范和江门市劳动模范荣誉

津贴的通知》（江工字【2013】143 号）的有关规定，对享受

津贴的对象条件、津贴的标准及发放渠道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确保项目执行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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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有专人负责，每季度将劳模名单、银行帐号、工作

单位、荣誉称号等信息制表，经领导审核后交由财务部门，

按时划拨，确保劳模能及时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总体目标：确保符合条件的劳模都能享受到应该享受的

待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年度目标：按季度配合财务

部门及时将荣誉津贴发放到劳模手中，做到不漏发、不错发。

自评：优秀

三、主要绩效

通过劳模津贴的发放，进一步增强了劳模的自豪感、获

得感和幸福感。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了尊重劳模、尊重劳动，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浓厚社会氛围。

2023 年全市各级工会累计开展宣传宣讲 331 场次、参

与职工近 2 万人次。打造职工思想交流品牌，开展“劳模辅

导员开学第一课”，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有力展示了新时代江门工人阶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

进程中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敢于进取的奋斗姿态。

开展绿美江门工会行动，服务绿美江门生态建设，以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切入点，各级工会投入

240 多万元，新建江门市劳模工匠林、新会区劳模工匠林等 7

处，累计建成 劳模工匠林、职工林等劳动文化主题园林 26

万平方米，持续发挥劳模工匠在各行各业示范带动作用，工

会“劳模红”主动服务“江门绿”，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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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通道。

四、存在问题。

在实际的津贴发放过程中，劳模所在的基层工会未能及

时将劳模本人的基本情况上报，导致我们对劳模的情况掌握

存在滞后的现象。如劳模出国定居、劳模过世等。

五、改进意见

今后，我部将进一步加强对劳模的动态管理，通过发函

公安户政部门，由公安户政部门查核后反馈，了解、掌握劳

模的情况，从而使津贴的发放更加精准。


